
1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问题研究 

—以广州海事法院近五年案件为样本 

刘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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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强调“要像对待生

命一样关爱海洋”。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等问题仍然突出，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实践中，已经

有相关数量的由行政机关或检察机关提起的海洋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本文对广州海事法院近五年来受理的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的原告主体资格、诉讼程序、损害认定等问题进行统计、

归纳、整理和分析，指出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希望

对完善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及实践起到一些作用。 

关键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公

告程序；损害认定 

一、近五年审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2017 年以来，广州海事法院共受理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 4 件。这些案件均是被告向海洋倾倒固体废弃物，污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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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环境，由各类行政机关及检察院提起诉讼，主要目的是保护海

洋环境，救济国家海洋生态利益损害，维护公共利益。 

案例一：公益诉讼人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李伟来

污染海洋环境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索引：（2017）粤 72 民初 431号 

2017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的主体资格。该案是 2017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由检察

院提起的全国首宗污染海洋环境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被

告李韦来在珠江口违法倾倒建筑涂泥，污染海洋环境，广州海事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李韦来赔偿环境污染损失 229 918 元，该款项

上交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 

案件二：公益诉讼人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王韦富

污染海洋环境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索引：（2017）粤 72 民初 432号 

该案是由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提起的海洋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被告王韦富在珠江口违法倾倒固体废弃物，污染海洋环境，

广州海事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韦富赔偿环境污染损失 577 539元

（包括：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 374 259元、监测费用和鉴定评

估费 203 280 元），该款项上交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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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三：原告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与被告彭伟权等污染海洋

环境责任纠纷 

索引：（2017）粤 72 民初 541号 

该案是由海洋与渔业局作为原告提起的海洋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检察院支持起诉。5名被告将东莞有毒垃圾偷倒在中山海

域，污染海洋环境，广州海事法院依法判决 5名被告赔偿生态修

复费用、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损失、鉴定评估费、检测费、律师

费等合计 780余万元。该款项上交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

环境。 

案件四：原告珠海市生态环境局与被告温锦波等污染海洋环

境责任纠纷 

索引：（2019）粤 72 民初 102号 

该案是由生态环境局作为原告提起的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检察院支持起诉。5名被告在珠海高栏港对开海域违法倾倒

垃圾，污染海洋环境，广州海事法院讼法判决 5被告赔偿恢复费

用、检测费、鉴定费、律师费、船舶保管费、垃圾清运处理费用

等合计 190多万元。该款项上交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

境。并判决被告登报赔礼道歉。 

二、 原告主体资格 

（一） 原告主体广泛，实践中多为行政机关或检察机关 



4 
 

如下表所示，4个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由检察院提起

的诉讼有 2件，由行政机构提起的诉讼有 2件，且均由检察院支

持起诉。在行政机构起诉的案件中，海洋与渔业部门、生态环境

部门各提起了 1件。暂无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原告种类及数量分布表 

原告种类 起诉案件数（单位：件） 案件总量（单

位：件） 

检察院 2  

4 行政机构 海洋与渔业局 1 

生态环境局 1 

（二）原告主体资格的相关法律规定 

1.《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

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

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

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2.《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破坏海洋

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

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

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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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

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规定，应当由行

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有关部门根据职能分工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该法第三条规定，

在有关部门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检察院可提起海洋生态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 

综上，《民事诉讼法》规定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

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海洋环境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

部门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同时，允许检察机关在有关部门不

起诉的情况下提起诉讼。 

（三）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对提起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积极

性不够。从司法实践来看，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对提起海洋生

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不热心，4 个公益诉讼案件中，有 2 个案

件是检察院告知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起诉而该部门未起诉，检

察院才提起诉讼；另个 2 个公益诉讼案件也由检察院支持起诉。

主要原因在于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等行政机关缺少司法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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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相关专业人员，海洋环境损害损害数额难以确定及量化。虽

然《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就海洋环

境损害提起诉讼，但是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在不同案件中的诉

讼能力可能会影响其提起诉讼的积极性，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存在

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怠于履行提起诉讼的职责，导致海洋环境

保护力度受到影响的情形。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在海洋环境监督

管理部门不起诉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督促、协

同、兜底的职能定位，符合加大海洋环境保护力度、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的价值取向。 

海洋环境保护监管部门具有第一序位的起诉资格，一方面是

因为其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另一方面，

其作为国家海洋行政职能部门，能够及早发现海洋环境公益损害

事实，并且拥有专业人员、技术方面的天然优势。在实践中应当

重点理顺有起诉权的多个部门间的关系，在对其管理权限进行划

分基础上明确可以提起诉讼的类型，避免相互扯皮推诿或者为了

诉讼利益争相诉讼。 

同时，应当充分发挥有关社会组织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中的作用，更好地维护海洋环境公益，也符合环境保护公众参与

原则的要求。但是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组织可以提起海洋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建议对这方面规定进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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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序特别，需要采取公告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后，应当公告案件受理情况，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具体的公告方式。

2019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公告网开设“公益诉讼

案件公告”专栏，刊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公告，统一全国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公告方式。同时规定，除了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如当

事人和解或者达成调解协议的，也要将相关内容进行公告
2
。 

4 个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公告方式及内容 

案号 公告方式 公告内容 

（2017）粤 72民初 431

号 

《广州日报》、中国

涉外海事审判网。 

案件受理情况 

（2017）粤 72民初 432

号 

《广州日报》、中国

涉外海事审判网。 

案件受理情况 

（2017）粤 72民初 541

号 

《中山日报》、中国

涉外海事审判网。 

案件受理情况 

（2019）粤 72民初 102

号 

《人民法院报》、广

州海事法院官网 

案件受理情况 

三、 损失鉴定和损失认定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人民法院公告网统一刊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公告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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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损失量化标准。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法院近

年来受理的新类型案件，污染海洋造成的损失往往缺少直接、具

体、可量化的计算标准，需要有专门知识的鉴定部门出具鉴定意

见。4 个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均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

境科学研究所对损害进行鉴定。但对损失量化标准没有相关的法

律规定。 

2.存在鉴定难、鉴定贵、鉴定乱等问题。海洋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鉴定难。司法实践中，能从事海洋污染

损害司法鉴定的机构少之又少，名录中的鉴定机构不能满足海事

审判的实际需要。二是鉴定贵。鉴定机构对海洋污染损害鉴定收

费较高，多达几十万元，被告庭审中也一般抗辩鉴定费过高，且

收费并无物价部门的监督和制约。三是鉴定乱。例如被告已经将

未倾倒入海的固体废物自行处理，但鉴定机构仍然计算处理已经

由被告处理掉的固体废物的处置费用。针对鉴定存在的问题，我

院目前是要求鉴定评估报告出具人作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作出说明并回答当事人及法庭提问，经过法庭质证、认证，排除

合理怀疑后，一般作为证据予以采信。我院审理的几起海洋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对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鉴定评

估报告的部分结论不予采纳，纠正了其在计算生态修复费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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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误，亦得到了各方当事人的一致认同。 

（二）相关建议 

1.明确海洋环境损失量化标准。《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海洋环境损害

的赔偿范围作了规定；《广东省高级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

纠纷案件几个问题的通知》，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范围作了列

举式的规定，建议海洋环境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研究，联合出台

部门规章，在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具体

的量化标准、细化损失计算方法，并在以后立法中通过准用性规

则明确授权适用。促使损失认定更加规范合法。同时，可以通过

发布典型案例和审判白皮书的形式，明确司法裁判规则，提供具

体量化参照。 

2.规范海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行业。司法行政部门应健

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理顺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与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等的管理权限增强鉴定机构的中

立性和客观性。坚持将公益属性作为海洋环境公益司法鉴定的基

本属性，科学设置、细化各类别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准

入条件，建立完善鉴定执业能力考核制度和司法鉴定机构准入专

家评审制度。同时，建议在量化方法，除了规定评估鉴定方法外，

针对某些费用和损失难以量化或者量化费用明显过高的实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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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也应提供一种酌定量化的方法，并对酌定量化的适用情形和

需考虑的因素进行规定。 

四、配套制度的完善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终归是一项救济途径，要达到良好的

救济效果需要海洋环境资源法律中的配套制度的完善，使其更好

的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精神，支撑和配合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制度，例如建立完善的前置程序、建立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

金制度、建立规范赔偿金额上缴国库使用制度等。 

五、结语 

《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已经为我国的海洋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铺就了前进方向，我们通过不断地完善海洋环境民事诉

公益讼相关法律法规去解决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行政机关和

检察机关共同承担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职责，真正使

我国的海洋环境公益得到维护。相信在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道路

上，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